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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2021)浙0784民初1722号
朱军永，男，1988 年 7 月 29 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南山村
283 号 。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8807291216：本院受理原告
胡巧贞与被告朱军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
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20年10月30日签订
的借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31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
起诉之日起按 2020 年 10 月时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3.请求判令由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
期为 2021 年 7 月 21 日 10 时 05 分，开庭地
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南苑路三弄32 幢)
一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为章璐、胡江晓、胡
银燕。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1)浙0784民初1084号

被告：永康市梓烁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石柱镇郎村，法定
代表人：卢海娜；被告：浙江迈惺凯贸易有
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总部
中心五洲路 47 号 901 室，法定代表人：卢
海娜；被告：卢海娜，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
镇 姚 官 村 郎 村 263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526199201094921：本院受理原告杨
红光与被告永康市梓烁工贸有限公司、浙
江迈惺凯贸易有限公司、卢海娜、张明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由于被告永康市梓烁工
贸有限公司、浙江迈惺凯贸易有限公司、卢
海娜下落不明，所处地址不详，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
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
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成员组成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诉讼请求为：1.由被告
向原告支付货款 101736.3 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四被告承担。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 2021 年 7 月 28 日 8 时 50 分在
本院东门二楼 2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作缺席判决。(2021)浙0784民初1412号

胡宁龙、胡燕（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
镇古山一村古方路 18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
别 为 330722196502164014、
330722196903136428）：本院受理原告
曾祥香诉被告胡宁龙、胡燕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
请：一、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
100000.00 元，并支付利息 30000 元(利息
从2018年8月24日开始已算至2020年10
月 24 日止，其他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曰止)；二、由
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8 日
9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民法庭2
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2021)浙0784民初1667号

徐群豪，男，1990 年 7 月 30 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大塘沿村
518 号 。 身 份 证 号:
330722199007301011：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陈发军与被告徐群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一、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10000
元，及自2019年1月18日到实际款清之日
的利息(利息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 16.8%计
算，暂算至起诉之日利息为3593元);二、请
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21 日 9
时，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庭(南苑路
三弄 32 幢)一号审判庭，合议庭成员为章
璐、胡江晓、胡银燕。逾期不来应诉，本院
将依法判决。 (2021)浙0784民初1670号

曹永豪，男，1970 年 2 月 13 日出生，
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大溪塘村
136 号 。 身 份 证 号:
330724197002130034：本院受理原告
曹开基与被告曹永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序)、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50000元，并支付
利息(自 2017 年 7 月 22 日起按照月利率
1.5%至还款之日，至起诉之日利息 99000
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21
日 9 时 35 分，开庭地点在永康法院古丽法
庭(南苑路三弄 32 幢)一号审判庭，合议庭
成员为章璐、胡江晓、胡银燕。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2021)浙0784民初1852号

胡宁龙（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古山
一 村 古 方 路 18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330722196502164014）：本院受理原告
朱敏峰诉被告胡宁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请求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300000 元并
偿付利息损失（以尚未支付的货款为基数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利率（LPR)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货
款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年7月8日9时，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
人民法庭2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2021)浙0784民初1892号

永康市方岩跃红五金厂(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30784L5899408XM)，住所
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世雅下街村凤凰
路46号。经营者:程永跃。李红(公民身份
号码:330722198410201921)，户籍所在
地: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雅田村郎家二
路 4 号：本院受理原告唐绍文与被告永康
市方岩跃红五金厂、李红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
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原告
抛光款 417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逾
期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付款之日止);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
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26 日 15 时，开庭地点在本院
诉讼服务中心2楼第24号审判庭。逾期未
到庭，本院将依法判决。(2021)浙0784民初2179号

永康市鹏宏金属加工厂（住所地浙江
省永康市芝英镇下徐店村，法定代表人徐
鹏红）、徐鹏红（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下
徐店村环村西路 52 号,公民身份号码为
330722196801044514）：本院受理原告
应岩升诉被告永康市鹏宏金属加工厂、徐
鹏红追偿权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原
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永康市鹏宏金属
加工厂、徐鹏红立即返还原告应岩升代偿款
人民币 240314.68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
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
7月8日10时3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芝英人
民法庭1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2021）浙0784民初2065号
被告永康市益新工贸有限公司(住所

地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西朱村九龙北
路 467 号，法定代表人鲍益新）：本院受理
原告胡鸿永与被告永康市益新工贸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由被
告支付货款33651.4元，并从起诉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价
利率的 1.5 倍计算逾期付款利息至实际款
清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 2021 年 7 月 28
日14时，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号审判庭诉
讼服务中心 2 楼。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判决。 (2020)浙0784民初7133号

永康市永喜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
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后城大街422号第二层
201 室，法定代表人:徐小兰)：本院受理原
告姚伟镇与被告永康市永喜贸易有限公
司、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法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永康市永喜贸易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
告姚伟镇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 15000元;
二、驳回原告姚伟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
费 400 元，由原告姚伟镇负担 508 元，由被
告永康市永喜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943 元。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
50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20)浙0784 民初7074号

被告:俞春兰，女，1972年3月13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203132148)，汉族，住浙江
省永康市石柱镇塘里村阳龙 69 号：原告金
连星与被告俞春兰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784 民初 70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准予原告金连星与被告俞春兰离
婚。二、婚生儿子金洲宇(2007年9月16日
出生)由原告金连星抚养成人，抚养费由金
连星自愿负担。案件受理费 300 元，公告
费 400 元，合计 700 元，由原告金连星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石
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20)浙0784民初7129号

被告:俞跃福，男，1960年1月20日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001203214)，汉 族 ，住 浙 江
省永康市石柱镇傅阳村天表 79 号：原告陈
宝爱与被告俞跃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 0784 民初 712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俞跃福归还原告陈
宝爱借款本金人民币 23700 元，并支付利
息人民币 15000 元，共计人民币 38700 元，
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俞跃福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768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168 元，由
被告俞跃福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20)浙0784民初7130号

被告:周吉祥，男，1987 年 10 月 20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8710202117)，汉族，住浙江省
永康市石柱镇山坑叶村32-1号：原告夏玉
婵与被告周吉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784 民初 713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由被告周吉祥支付原告夏玉婵货款
49634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0 年
12 月 4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 倍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40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人民币1440元，由被告周吉祥
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提起上
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20）浙0784民初7146号
舒鹏、徐银涓(均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

镇前杭村环村路 23 号,公民身份号码分别
为 ： 330722197911113810、
362302197802092045：原告胡燕平与
被告舒鹏、徐银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784 民初 7146
号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舒鹏归还
原告胡燕平借款 20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2020年5月30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
告胡燕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16 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4716元，由被告舒鹏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2021)浙0784民初24号

胡德胜、高梅(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市
龙山镇胡塘下村新屋 90 号，公民身份号码
分 别 为:330722197011285916、
330722197210123629):本院受理原告
姚锦献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 0784 民初 24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一、由被告胡德胜归还原告姚锦
献借款200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高梅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你们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4700 元，由被告胡德胜负担，由被
告高梅负连带清偿责任。限你们自本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4300
元，上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
称: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汇缴专户) ;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营业
中心或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

室;汇入账号:19699901040004090。(2021)浙0784民初28号
胡德胜、高梅(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市

龙山镇胡塘下村新屋 90 号，公民身份号码
分 别 为:330722197011285916、
330722197210123629):本院受理原告
姚佩华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 0784 民初 28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由你们归还原告姚佩华借款
600000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你们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980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10200
元，由你们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
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9800 元，上诉
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称: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营业中心或
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汇入
账号：19699901040004090。(2021)浙0784民初237号

胡德胜、高梅(住址均为:浙江省永康市
龙山镇胡塘下村新屋 90 号，公民身份号码
分 别 为:330722197011285916，
330722197210123629):本院受理原告
章美琴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21)浙 0784 民初 237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由你们归还原告章美琴借款
199500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 199500
元为基数，从 2021 年 1 月 7 日起按年利率
5.775%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你们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 4300 元，
应收取 429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计 4690
元，由你们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
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4290 元，上诉
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称: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营业中心或
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汇入
账号:19699901040004090。(2021)浙0784民初786号

夏珊燕(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塔
海 村 191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7204041467):本院受理原告
姚方金与被告夏珊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夏珊燕归还原告姚方金借款
10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止，从 2019
年8月2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
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履
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1282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夏珊燕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2021) 浙0784民初30号

林玉叶(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溪碧
山 村 229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2196612210624):原告黄理与被
告林高进、林玉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八 十 四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1)浙 0784 民初 30 号民事判决书及补
正裁定。内容如下：一、由被告林高进归还
原告黄理借款本金475万元并支付利息(本
金 270 万元的利息从 2014 年 3 月 24 日起
按月利率2%计算至2014年10月24日止，
2014 年 10 月 25 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
款清之日止;本金170 万元的利息从2014
年6月3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本金 35 万元的利息从 2014 年 6 月 3 日
起按月利率 2%计算至 2014 年 11 月 30 日
止，从 2014 年 12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1%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 41 万
元);二、由被告林高进支付原告黄理因本
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4 万元;上述一、二项
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驳回原告黄理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被告施陈贤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 费 34647 元 ，保 全 费 5000 元 ，合 计
39647 元，由被告林高进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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